
设计成果验收标准

一、验收流程

乙方提交设计成果后，甲方应在 2 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。

甲方验收时，需按照本验收标准对设计成果进行全面检查。

如发现设计成果存在不符合要求的情况，甲方应提出书面修改意见，乙方需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并提交甲方再次验收。

二、验收标准

设计符合性：设计成果应符合甲方在设计任务书中提出的要求和期望，包括设计风格、色彩搭配、排版布局等方面。

创意性：设计作品应具有创意和新颖性，能够吸引目标受众的注意力并留下深刻印象。

实用性：设计作品应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，方便甲方在实际应用中使用和推广。

规范性：设计作品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，如文件格式、尺寸大小、分辨率等。

版权性：设计作品应保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和版权，否则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三、验收结果

如设计成果符合本验收标准的要求，甲方应出具书面验收合格证明，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项目款项。

如设计成果不符合本验收标准的要求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修改直至符合要求为止。修改期间不计入验收期限内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本设计成果验收标准作为合作合同的附件，与合作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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